
第三章第三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

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

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

3.1采购项目概况采购项目概况

新龙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介于北纬30°23′-31°32′，东经99°37′-100°54′之间，东与炉霍、道孚县相

邻，南与雅江、理塘县接壤，西与白玉县毗邻，北与德格、甘孜县交界，西北与德格县相接，于甘孜州腹地心地带，号称 “康

区的圆心”。县城所在地如龙镇，新龙距甘孜州府康定约395公里，距省会成都约654公里。南北长208公里，东西宽127公

里，辖区面积9184.72平方公里，是连接G317、G318两大交通动脉的黄金交通廊道。新龙县国土总面积9259.39平方公

里，共辖6镇10乡。包括如龙镇、拉日马镇、大盖镇、通宵镇、尤拉西镇、色威镇、沙堆乡、绕鲁乡、博美乡、子拖西乡、洛

古乡、和平乡、雄龙西乡、麻日乡、友谊乡、银多乡。新龙县主城区位于如龙镇。按照省委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工作部署，

共划分5个乡镇级片区，即上占农牧旅观光片区、环县城综合发展片区、河西生态保护牧旅片区、下占农文旅产业片区、拉日

马文旅名镇和新能源片区。本项目为新龙县第二批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即新龙县环县城综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新龙

县下占农文旅产业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其中环县城综合发展片区包含如龙镇、色威镇、绕鲁乡、雄龙西乡；下占农文旅产

业片区包含博美镇、麻日乡、洛古乡、和平乡、尤拉西镇、子托西乡。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5,016,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5,016,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序号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数数

量量

标的金标的金

额额 （元（元

））

计计

量量

单单

位位

所属行所属行

业业

是否核是否核

心产品心产品

是否允许是否允许

进口产品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是否属于

节能产品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是否属于环

境标志产品境标志产品

1
新龙县第二批以片区为单元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服务

1.

0

0

5,016,0

00.00
项

其他未

列明行

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新龙县第二批以片区为单元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服务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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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项目规划范围（一）项目规划范围

本项目为新龙县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即新龙县环县城综合发展片区、新龙县下占农文旅产业

片区。

（二）编制原则（二）编制原则

1、多规合一、统筹安排。在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下，按照生态环境不破坏、耕地保有量不减少、

建设用地规模不增加的要求，充分衔接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村镇建设等相关规划，合理确定发展定

位，统筹安排村域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农村居民点建设

等各类空间。

2、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强化对各类生态保护地、人文历史景观、地质遗迹和水源涵养区等的

保护。按照尊重和顺应自然的要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保护优质耕地、林盘和农耕文化，保

留乡村特有的建筑风貌、农业景观、乡土文化。整体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3、优化布局、节约集约。统筹安排村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农村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格

局。结合旧村改造与新农村建设工作，引导散居农户向新村聚居点适度集中，提升农村土地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水平。

4、体现民意、突出特色。尊重村民主体地位，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村域自然环境和文化要素，营造具有地方特点的空间环境，突出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乡村风

貌特色。

（三）规划内容及成果要求（三）规划内容及成果要求

1、现状调查、现状调查

采取实地调研方式，全面了解现状特征、主要问题、发展诉求等， 在综合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明确

规划目标和工作重点。现状调查包括：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土地利用、规划政策、建设

需求。

底图底数：以2020年度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为基础，综合水资源、土壤资源、矿产

资源、地质环境、森林资源和基础测绘等调查评价成果，结合现场调研，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要求，进行用地细分，形成符合规定的国土空间利用现状和

工作底数。统一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作为空间定位基础，地形图采用不

小于 1:2000 的比例尺精度，形成坐标一致、边界吻合的工作底图。

2、、规划主要内容及要求规划主要内容及要求

2.1现状分析

全面分析区位关系、资源环境、空间利用、产业基础和镇村建设等基本情况。深入研究乡村人口

流动趋势，梳理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空间利用、农房建设和设施配套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2.2功能定位

依据上位规划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综合确定片区功能定位、发展思路和规划目标，在落实

上位规划约束性指标的基础上，同步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规划指标体系。

2.3底线约束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三区三线”，统筹安排各类空间，切实做到适地适用、协调好保护与发

展的关系。重点区域范围边界的完善落实应符合下列要求：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按照国家现行政

策，将可长期利用的稳定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同步制定严格的保护措施和管控要求。结合当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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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展实际，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区域基础设施和镇村建设留有余地。

生态保护红线。将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落实到具体图斑，并根据国家和省相关

政策提出保护措施和管控要求。

城镇开发边界。综合考虑经济活力、发展潜力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按照集约适度、绿色

发展的要求，合理确定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

其他保护线。科学划定灾害安全防护范围。梳理历史文化资源，依据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水下文物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等保护范围，统筹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并明确矿产

资源、水资源、湿地等其他资源的管控范围。

2.4用地布局

围绕片区功能定位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按下列要求对各类现状用地的布局进行优化，落实到具体

图斑。

农用地布局。结合专项规划，摸清耕地后备资源潜力，优化耕地布局，并落实到图斑。优化整合

零散林地，结合道路、沟渠和农村居民点布局生态网络。优化园地布局并落实到图斑；提出草地布局

优化或管控的具体措施；合理布局直接用于作物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的农业设施用地。

建设用地布局。进一步优化城镇建设布局，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和城镇集中；科学预测人口规模

和流动趋势，合理确定各镇村等级、职能与建设用地规模。引导农村居民点适度集聚，明确农村居民

点选址位置、用地规模和管控要求。优化布局乡村道路用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落实文物古迹等特

殊用地布局。对暂未明确具体用途的建设用地，可确定为留白用地。

其他用地布局。严格保护湿地资源，优化整理现状散乱水渠和零星水塘等用地，形成互联互通的

乡村水网系统。保护具有生态功能的水域，开发沙地、裸土地等其他土地。

依据优化布局结果。制定片区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表，明确各类用地的规划增减情况。

2.5产业发展

根据自然资源禀赋、现有产业基础和片区功能定位，推进关联度较高的产业连线成片、规模发展

，同步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采用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理规划预

留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

2.6设施配套

公服设施。合理确定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形成中心镇和其他建制镇错位配置、相互补充的设

施配套模式，构建不同类型的城乡生活圈。有效整合现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科学确定教育、医疗、

卫生、防疫、农村公益性墓地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规模。

交通设施。充分衔接上位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落实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干线公路布局，进一步

优化农村公路网络布局。完善乡镇政府驻地、村组和农村居民点之间的联系道路。明确乡道、村道建

设技术标准，推动实施乡村运输“金通工程”，明确公交站场、停车场等交通设施的布局和规模。

市政设施。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和现状建设基础，合理确定电力、燃气、水利，以及供水、污水、

通信、环卫等设施的布局、规模和建设标准，明确重要基础设施廊道和重大邻避设施的建设与管控要

求，进一步优化市政基础设施网络。

防灾设施。结合灾害隐患与风险评价结果，研究提出防灾减灾目标。合理确定设防标准和防灾分

区、明确防灾措施和减灾对策。结合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系统配置各类防灾减灾设施。

2.7品质提升

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塑造空间形态。因地制宜确

定乡村建筑总体风貌，制定建筑风格指引。补齐垃圾收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卫生厕所等农村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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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建设短板。

开展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开展农用地综合整治整理。有序开展农村宅基地、土坯房、历史遗留

工矿废弃地、城镇低效用地以及其他闲置低效建设用地整治。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的要求

，明确坑塘水面、沟渠、溪流、湿地等水域湿地修复范围和水土流失、防护造林等山体修复范围。

2.8规划传导

指导村级片区规划，进一步细分产业功能、划定村级片区，明确村级片区的范围边界、功能定位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设施配建标准和空间布局要求。约束性指标应传导到村级片区，提出农村居民

点选址、用地和风貌管控等需要传导的其他内容要求，制定规划指标分解表；

指导镇区建设规划，明确各类建设用地的用地性质，并确定地块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

筑高度等控制指标。

指导相关专项规划，将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纳入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保其空间需求在乡

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精准落实。

2.9镇区规划

对镇区现状概况、定位规模、用地布局、公服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防灾设施等进行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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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成果要求、成果要求

（1）规划成果包括文本、图件、数据库和规划附件。

（2）规划成果文档包括纸质文档3套和电子文档一套。纸质文档应采用 A4 竖向排版，图集采用

A3 幅面印折叠成册。电子文档需包括所有规划成果矢量数据，电子文档采用光盘刻录，其中，规划

文本和说明采用*.docx 或*.pdf 格式，规划图纸采用*.jpg 格式， 规划矢量数据采用*.shp 和*.dwg

等格式。

（3）规划成果须达到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镇乡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1）14 号）的要求为准。

（四）规划依据（四）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1.6《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

2、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2.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 号）；

2.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 号）；

2.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的若干

意见》（中发〔2017〕1 号）；

2.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 号）；

2.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发〔2019

〕1 号）；

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 18 号

）；

2.7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 作的意见

》（农规发〔2019〕1 号）；

2.8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 号

）；

2.9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村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19〕38 号）。

3、技术标准规范

3.1 《四川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数转换及审查备案办法》（征求意见稿）；

3.2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3.3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自然资源部，

2019年3月）；

3.4 《四川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四川省自然资源厅，2021 年修订版）；

3 . 5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乡镇级、村级规划编制指南和备案审查要点的通知》（川

自然资发〔2021〕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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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一）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

作权。

（二）成果归属：项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对外发表、出版；确因学术交流、职

称评定等需要而要做发表的必须征得采购人书面授权许可，若因此带来的相关法律经济纠纷与采购人

无关，成交供应商应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等相关责任（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

拟，必须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和加盖投标人公章）。

（三）中标人对本次服务内容应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

所有相关资料。

（四）安全要求：本项目自投标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服务期限届满之日止，投标人将负责该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一切安全责任。因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投标

人自行承担（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必须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

字和加盖投标人公章）。

（五）如中标，不可因未了解项目现场情况而放弃中标不履行中标人义务。如因供应商不能正常

履约，给采购人造成任何损失的，采购人将保留进一步追溯的权利，并要求供应商赔偿由此带来的损

失；如放弃中标，所产生的后果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六）本次采购项目投标人的报价包括但不限于服务、人员工资、设备、加班费、交通费、保险

、税费、利润等其他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如出现因投标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

损失由投标人自行承担（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必须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单

位负责人签字和加盖投标人公章）。

注：1.本项目所引用的规范/标准/文件，如有最新版本，依照其最新规定执行；

2.本章带“★”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有具体要求的须按文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无要求的响应即

可，格式自拟。

▲ 5

履约方案及能力履约方案及能力

（一）实施方案，包括：①规划背景与规划衔接；②现状分析；③功能定位；④底线约束；⑤产

业发展；⑥用地布局；⑦设施配套；⑧品质提升；⑨镇区规划；⑩规划传导。

（二）后续服务支持方案，包括：①后续服务人员安排；②后续服务承诺；③后续服务保障措施

。

（三）综合实力：人员、设备。

（四）履约能力：类似业绩。

3.2.3人员配置要求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详见评分标准。

3.2.4设施设备配置要求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1：

详见评分标准。

3.2.5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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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商务要求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服务期限

采购包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

3.3.2服务地点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新龙县）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验收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

求进行验收。 验收方法：投标人在服务完成后5日内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在接到投标人验收申请后10日内自行组织验收。

3.3.4支付方式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同签订备案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完成规划方案最终成果，经审批、完成备案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2024年12月31日前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00%。

3.3.6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可依法向甲方所

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3.5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说明：1.本项目第三章“3.3商务要求”的全部内容均为实质性要求；2.格式“分项报价表”中的“服务名称”指本项目的“标的

名称”、“服务范围”指第三章3.2.2服务要求中“（一）项目规划范围”、“服务要求”指第三章3.2.2服务要求中“（二）编制原

则”和“（三）规划内容及成果要求”、“服务标准”指第三章3.2.2服务要求中“（四）规划依据”、“服务时间”指第三章3.3.1“服

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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